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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

(本協議尚待完成相關程序後生效) 

為加強海峽兩岸經貿關係，促進服務貿易自由化，依據「海

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及世界貿易組織「服務貿易總協

定」，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經平等協

商，達成協議如下： 

第一章  總則 

第一條  目標 

本協議致力於： 

一、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

措施，促進雙方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及便利化； 

二、繼續擴展服務貿易的廣度和深度； 

三、增進雙方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。 

第二條  定義 

就本協議而言： 

一、「服務貿易」指： 

（一）自一方內向另一方內提供服務； 

（二）在一方內向另一方的服務消費者提供服務； 

（三）一方服務提供者透過在另一方內的商業據點呈現提供

服務； 

（四）一方服務提供者透過在另一方內的自然人呈現提供服

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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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「服務部門」指： 

（一）對於一特定承諾，指一方承諾表中列明的該項服務的

一個、多個或所有次部門； 

（二）在其他情況下，指該服務部門的全部，包括其所有的

次部門。 

三、「人」指自然人或法人。 

四、「法人」指根據兩岸任一方相關規定在該方設立的實體。 

五、「服務提供者」指兩岸任一方提供服務的任何人。如該服務

不是由法人直接提供，而是透過分支機構或辦事處等其他

形式的商業據點呈現提供，則該服務提供者（即該法人）

仍應透過該商業據點呈現享有本協議所給予的待遇。此類

待遇應擴大至提供該服務的呈現方式，但不需擴大至該服

務提供者位於提供服務的一方之外的任何其他部分。 

六、「服務消費者」指接受或使用服務的任何人。 

七、「措施」指兩岸任一方的規定、規則、程序、決定或任何其

他形式的措施。 

八、「一方影響服務貿易的措施」包括關於下列事項的措施： 

（一）服務的購買、支付或使用； 

（二）與服務提供有關，且該方要求向公眾普遍提供的服務

的獲得和使用； 

（三）另一方的人為在該方內提供服務的呈現，包括商業據

點呈現。 

九、「商業據點呈現」指任何類型的商業或專業據點，包括以下

列方式在一方內提供服務： 

（一）設立、收購或維持一法人，或 

（二）設立或維持一分支機構或辦事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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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  範圍 

一、本協議適用於雙方影響服務貿易的措施。 

二、本協議不適用於： 

（一）公共採購； 

（二）在一方內為行使公共部門職權時提供的服務； 

（三）一方提供的補貼或補助，或者附加於接受或持續接受

這類補貼的任何條件。但如果前述補貼顯著影響一方

在本協議下所做特定承諾，另一方可請求磋商，以友

好解決該問題。應另一方請求，一方應儘可能提供與

本協議下所作特定承諾有關的補貼訊息； 

（四）兩岸間航空運輸安排，即「海峽兩岸空運協議」與「海

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」及其後續修正文件所涵蓋的措

施及內容；  

（五）與兩岸間航空運輸安排的行使直接有關的服務，但不

包括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及其後續協議項

下的服務貿易市場開放承諾表所列措施； 

（六）雙方有關海運協議的相關措施，但不包括「海峽兩岸

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及其後續協議項下的服務貿易市

場開放承諾表所列措施； 

（七）雙方同意的其他服務或措施。 

三、世界貿易組織「服務貿易總協定」關於自然人移動的附件

準用於本協議。 

四、雙方各級業務主管部門及其授權的機構應履行本協議項下

的義務和承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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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義務與規範 

第四條  公平待遇 

一、一方對於列入其在世界貿易組織中所作服務貿易特定承諾

表、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附件四「服務貿易早期

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」及本協議附件一「服務貿易特定承

諾表」的服務部門，在遵守前述承諾表或開放措施所列任

何條件和資格的前提下，就影響服務提供的所有措施而

言，對另一方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所給予的待遇，不得低

於其給予該一方同類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。 

二、本條第一款不適用於一方現有的不符措施及其修改，但該

一方應逐步減少或消除該等不符措施，且對該等不符措施

的任何修改或變更，不得增加對另一方服務和服務提供者

的限制。 

三、根據本條第一款所作的特定承諾不得解釋為要求任一方對

於因相關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的非當地特性而產生的任何

固有的競爭劣勢作出補償。 

四、一方可對另一方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給予與該一方同類服

務和服務提供者形式上相同或不同的待遇，以滿足本條第

一款要求。如此類形式上相同或不同的待遇改變競爭條

件，且與另一方的同類服務或服務提供者相比有利於該一

方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，則應被視為較為不利的待遇。 

五、關於一方影響服務貿易的措施，除符合世界貿易組織「服

務貿易總協定」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的豁免外，該一方對另

一方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所給予的待遇，不得低於該一方

給予的普遍適用於其他任何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的同類服務

和服務提供者的待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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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條第五款不適用於一方現有的不符措施及其修改，但該

一方應逐步減少直至消除該等不符措施，且對該等不符措

施的任何修改或變更，不得增加對另一方服務和服務提供

者的限制。 

第五條  訊息公開與提供 

一、一方應依其規定，及時公布或用其他方式使公眾知悉普遍

適用的或針對另一方與服務貿易有關的措施。 

二、應另一方請求，一方應依其規定，及時就已公布並影響另

一方服務提供者的措施的變化提供訊息。 

三、一方不得要求另一方提供一經披露即妨礙執行相關規定或

有違公共利益，或損害特定企業正當商業利益的機密訊息。 

第六條  管理規範 

一、一方對已作出特定承諾的部門，應確保所有影響服務貿易

的普遍適用措施以合理、客觀且公正的方式實施。 

二、雙方應依其規定賦予受影響的服務提供者對業務主管部門

作出的決定申請行政救濟的權利，並確保該行政救濟程序

提供客觀和公正的審查。 

三、對已作出特定承諾的服務，如提供此種服務需要取得許可，

則一方業務主管部門應依其規定在申請人提出完整的申請

資料後的一定期間內，將申請的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。應

申請人請求，該一方業務主管部門應提供有關申請的訊

息，不得有不當遲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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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為確保有關資格要求、資格程序、技術標準和許可要求的

各項措施不構成不必要的服務貿易障礙，對於一方已作出

特定承諾的部門，該方應致力於確保上述措施： 

（一）依據客觀及透明的標準，例如提供服務的能力； 

（二）不得比為確保服務品質所必需的限度更難以負擔； 

（三）如屬許可程序，則該程序本身不成爲對服務提供的限

制。 

五、一方可依其規定或其他經雙方同意的方式，認許另一方服

務提供者在該另一方已獲得的實績、經歷、許可、證明或

已滿足的資格要求。 

六、在已就專業服務作出特定承諾的部門，一方應提供適當程

序，以驗證另一方專業人員的能力。 

第七條  商業行為 

一、一方應確保該方內的任何獨占性服務提供者在相關市場提

供獨占性服務時，並未採取違反其在本協議附件一及「海

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附件四中所作承諾的行為。 

二、一方的獨占性服務提供者直接或經關係企業，參與其獨占

權範圍外且屬該方特定承諾表中服務的競爭時，該方應確

保該服務提供者不濫用其獨占地位在該方內採取違反此類

承諾的行為。 

三、一方有理由認為另一方的獨占性服務提供者的行為違反本

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時，在該方請求下，經雙方協商，

可由另一方提供有關經營的訊息。 

四、一方在形式上或事實上授權或設立且實質性阻止少數幾個

服務提供者在該方內相互競爭時，本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

定應適用於此類服務提供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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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除本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所指的商業行為外，服務提供者的

相關商業行為可能會抑制競爭，從而限制服務貿易。在此

情形下，一方應就另一方請求進行磋商，以期消除此類商

業行為。被請求方對此類請求應給予充分和積極的考慮，

並儘可能提供與所涉事項有關且可公開獲得的非機密訊

息。被請求方依其規定，在與請求方就保障機密性達成一

致的前提下，應向請求方提供其他可獲得的訊息。 

第八條  緊急情況的磋商 

若因實施本協議對一方的服務部門造成實質性負面影響，

受影響的一方可要求與另一方磋商，積極尋求解決方案。 

第九條  支付和移轉 

除本協議第十條規定的情況外，一方不得對與其特定承諾

有關的經常項目交易的對外資金移轉和支付實施限制。 

第十條  確保對外收支平衡的限制 

一方對外收支出現或可能出現嚴重失衡時，可依規定或慣

例暫時限制與服務貿易相關的資金移轉和支付，但實施該等限

制應遵循公平、非歧視和善意的原則。 

第十一條  例外 

本協議的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妨礙一方採取或維持與世界

貿易組織「服務貿易總協定」規則相一致的例外措施。 

第十二條  合作 

雙方應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，加強各個服務部門的合作，

以進一步提升雙方服務部門的能力、效率與競爭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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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特定承諾 

第十三條  市場開放 

對於本協議第二條第一款所指的服務提供模式的市場開

放，一方對另一方的服務和符合本協議附件二及本協議其他所

列條件的服務提供者給予的待遇，不得低於該方在本協議附件

一及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附件四中列明的內容和條

件。對以本協議第二條第一款第一目、第三目所指模式提供的

服務，如一方就其作出市場開放承諾，則該方應允許相關的資

本移動。 

第十四條  其他承諾 

雙方可就影響服務貿易，但不屬於依本協議第十三條列入

特定承諾表的措施，包括資格、標準、許可事項或其他措施，

展開磋商，並將磋商結果列入特定承諾表。 

第十五條  特定承諾表 

一、雙方經過磋商達成的特定承諾表，作為本協議附件一。 

二、特定承諾表應列明： 

（一）作出承諾的部門或次部門； 

（二）市場開放承諾； 

（三）本協議第十四條所述其他承諾； 

（四）雙方同意列入的其他內容。 

三、本協議附件一所列金融服務部門的開放承諾方式不受本條

第二款規定的限制。 

四、本協議附件一及「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附件四所

列服務部門及市場開放承諾適用本協議附件二關於服務提

供者的具體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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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條  逐步減少服務貿易限制 

一、為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

性措施，促進服務貿易自由化，經雙方同意，可在互惠互

利的基礎上，就服務貿易的進一步市場開放展開磋商。 

二、依據本條第一款展開磋商形成的結果，構成本協議的一部

分。 

三、任一方均可在本協議規定的開放承諾的基礎上自主加速開

放或消除限制性措施。 

第十七條  承諾表的修改 

一、在承諾表中任何承諾實施之日起三年期滿後的任何時間，

一方可依照本條規定修改或撤銷該承諾。如該承諾不超出

其在世界貿易組織承諾水準，則對該承諾的修改不得比修

改前更具限制性。 

二、修改一方應將本條第一款所述修改或撤銷承諾的意向，在

不遲於實施修改或撤銷的預定日期前三個月通知另一方。 

三、應受影響一方的請求，修改一方應與其進行磋商，以期就

必要的補償性調整達成一致，調整後結果不得低於磋商前

特定承諾的總體開放水準。 

四、如雙方無法就補償性調整達成一致，可根據本協議第二十

條規定解決。修改一方根據爭端解決結果完成補償性調整

前，不得修改或撤銷其承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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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其他條款 

第十八條  聯繫機制 

一、雙方同意由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服務貿易工作小組負責處

理本協議及與服務貿易相關事宜，由雙方業務主管部門各

自指定的聯絡人負責聯繫，必要時，經雙方同意，可指定

其他單位負責聯絡。 

二、服務貿易工作小組可視需要設立工作機制，處理本協議及

與服務貿易相關的特定事項。 

第十九條  檢視 

自本協議生效之日起十二個月後，雙方可每年召開會議檢

視本協議，以及雙方同意的其他與服務貿易相關的議題。 

第二十條  爭端解決 

雙方關於本協議解釋、實施和適用的爭端，應依「海峽兩

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第十條規定處理。 

第二十一條  文書格式 

基於本協議所進行的業務聯繫，應使用雙方商定的文書格

式。 

第二十二條  附件 

本協議的附件構成本協議的一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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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條  修正 

本協議修正，應經雙方協商同意，並以書面形式確認。 

第二十四條  生效 

一、本協議簽署後，雙方應各自完成相關程序並以書面通知另

一方。本協議自雙方均收到對方通知後次日起生效。 

二、本協議附件一所列內容應於本協議生效後儘速實施。 

 

本協議於六月二十一日簽署，一式四份，雙方各執兩份。

四份文本中對應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，四份文本具有

同等效力。 

 

附件一  服務貿易特定承諾表 

附件二  關於服務提供者的具體規定 

 

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 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

董事長 林中森       會長 陳德銘 


